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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溪镇Ⅰ片区 A-E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 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落实《伊春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土地，规范土地出让秩序，

提高城镇综合环境质量，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和规划图纸。规划文本、图

纸和分图图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三条 文中黑体字部分为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3）《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2018）；

（5）《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6）《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 号；

（7）黑龙江省地方标准《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23/T744-2004）；

（8）《伊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9）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91%E7%94%A8%E5%BB%BA%E7%AD%91%E8%AE%BE%E8%AE%A1%E7%BB%9F%E4%B8%80%E6%A0%87%E5%87%86/555968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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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可操作性原则

根据伊春市伊美区美溪镇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立足于城镇建设和规划管理

的根本要求，在依据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2、以人为本的原则

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利用地块及其周边自然条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3、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规划强调控制与引导相结合，保持适当的灵活性。规划成果满足土地有偿使

用和管理的要求，达到系统、规范、简明的目的，使城镇建设能够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4、协调原则

综合分析、科学合理地确定美溪镇Ⅰ片区 A-E 地块的功能布局，提出规划的

控制性指标，为规划管理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第六条 规划区性质

以环卫用地、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为主是伊春市伊美区美溪镇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七条 规划目标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规划理念，将该地块规划为用地

布局合理，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的公用设施服务区。

第八条 适用范围

美溪镇Ⅰ片区 A-E 地块规划地块内从事一切规划管理和建设活动，均应执行

本规划。本规划主要作为规划管理和工程项目设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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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管理权限

1、本规划由伊春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并组织实施，解释权属于伊春市自

然资源局。

2、本规划由伊春市人民政府审批。

3、本规划管理涉及本层次规划与下一层次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内容。

第二章 规划范围规模及期限

第十条 规划范围和用地规模：

美溪镇Ⅰ片区 A-E 地块位于伊春市伊美区美溪镇南环路南侧，规划路东侧。

总用地面积为 7549.80 平方米。

第十一条 规划期限：

近期 2025—2027 年

远期 2028—2035 年

第三章 土地使用控制

第十二条 规划区内土地使用性质的分类和代码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和黑龙江省地方标准《控

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23/T744-2004）的要求分为一级类、二级类、三级

类。

第十三条 根据规划用地情况，采用“片区－地块”划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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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地块划分的原则

1、充分考虑自然地理界线、城镇主次干路围合状况及合理的交通分区。

2、根据开发形式和管理方式的需要划分地块，尽量保证地块用地性质的单

一性。

3、尊重现有使用权边界，分析土地经济价值及区位级差，注重在规划实施

中进一步重组的可能性（小地块合并成大地块或大地块细分为小地块）。

规划允许在开发建设中，对划分的地块进行合并和细分，特别是在成片开发

建设过程中由于特殊情况，允许合并部分地块，但必须调整规划并报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地块合并首先应满足同类性质地块间的合并，且不能导致规划区内

各类配套设施的减少和变更。

第十五条 以街坊为单位成片开发时，街坊内各地块的用地界线可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调整，但其规模和配套设施项目必须符合图表所规定的指标要求。

第十六条 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现实原因或特殊要求，确需变更规划用地性

质时，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 号及用地兼容性规定，一级类及二级类性质变更需要有相关分析论证，经专

家评审和市政府批准后，方可变更；三级类性质变更必须经市政府批准。应严格

控制公共设施用地（特别是非盈利性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

设施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绿地，不得任意改变其用地性质。

第十七条 用地兼容性规定

为了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体现设施多样性和服务综合性，本次规划通

过明确土地使用兼容性来体现功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本次规划土地使用兼容性坚持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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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兼容性通过土地使用兼容性表来反映，为规划管理提供一定

程度的灵活性，并作为技术规范严格执行。

（2）土地使用兼容性分为允许设置、有条件允许设置和不得设置三类进行

控制。

土地使用兼容性表

标明“不得设置”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在该类土地使用性质的地块中设置

其他设施类别；标明“允许设置”原则上可以在不附加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在该类

土地使用性质的地块中设置其他设施类别；标明“有条件允许设置”是由城市规

划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条件和规划要求，确定是否可以在附加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在

该类土地使用性质的地块中设置其他设施类别。

第十八条 规划指标控制原则

1、根据用地性质、区位条件、环境景观等要求，以空间利用及环境质量控

制为依据，确定各地块的开发建设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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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有利于规划区开发建设和方便城镇管理为目标，从规划区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确定土地的建设强度。

第十九条 土地开发建设及城镇规划管理必须严格按照土地使用的各项控制

性指标执行。各项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控制指标和指导性控制指标。

第二十条 规定性控制指标

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控制高度、绿地率、交通出

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是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实施

规划管理时必须执行的指标。

1、用地性质

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 号中的城市用地分类类别和代号，原则上各大类用地不宜变换，可以通过兼

容性规定来使规划具有一定弹性。

2、用地面积

规划地块划定的面积，单位以平方米计。

3、建筑密度

本规划对建筑密度作如下规定：

环卫用地 10%～50%

4、容积率

本规划对容积率作如下规定：

环卫用地 0.1～1.0

5、绿地率

本规划对绿地率作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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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用地 ＜30%

6、建筑限高（建筑控制高度）

建筑限高是指地块内所有建筑物室外明沟面或散水坡面至建筑物主体最高

点的垂直距离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本规划建筑高度最高不超过 24米。

7、交通出入口方位、禁止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开设需符合以下规定：

（1）建筑基地的机动车出入口，应尽可能安排在基地周边等级低的道路上。

如需在不同等级的道路上分别开设多个机动车出入口时，应根据道路等级，按从

低到高的顺序安排。

（2）机动车出入口距相邻主干路交叉口距离，自道路红线交叉点起主干路

不应小于 70米。

（3）机动车出入口距公共交通站台边缘不应小于 15米；距学校、公园、儿

童及残疾人等使用的建筑出入口不应小于 20米；距人行横道线不应小于 5 米。

（4）与城市道路交接时，交角不宜小于 75°。

（5）应严格控制同一地块沿城市道路一个方向开设两个及两个以上出入口，

确有必要的，需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且出入口间距不得小于 150 米。

相邻地块应共同设置出入口。

地块内交通出入口方位及禁止车辆进出的路段，按地块分图图册或图表中的

规定执行。

8、停车泊位

按用地性质、建筑面积及地块情况进行配置机动车停车位数。各类用地停车

泊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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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环卫用地 车位/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

公共停车场采用当量小汽车停车位数计算，一般地面停车场每车位按 25～

30 平方米计，地下停车场每车位按 30～35 平方米计，公共停车场服务半径，市

中心地区不应大于 200 米，一般地区不应大于 300 米。

第二十一条 指导性控制指标

规划对片区内建筑形式、体量、色彩、风格原则上作了如下规定：

居住建筑群以多层住宅为主，建筑体量不宜过大，在建筑空间布局上应错

落有致。建筑屋面形式宜采用坡屋顶，可根据不同的开发意向采用不同的风格，

但在组团中应保持相同或相近的建筑风格。

色彩应参照《伊春市城市色彩规划》（2008 年）要求，形成伊春的特色。

第四章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

第二十二条 土地开发强度的目的和作用

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等几项主要指

标。

土地开发强度的目的是合理配置城镇土地资源，并直接控制城镇的开发活

动，使城镇用地向最有效利用方向发展，以获得最佳的土地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规划范围内所有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和扩建后的建筑高

度、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等不得超过“地块控制指标汇总表”和分图图册中规定的

指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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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第二十四条 道路等级为支路一级。

第二十五条 道路红线宽度：支路 12米。

第二十六条 道路坐标定位采用国家 2000 坐标系。

第二十七条 道路竖向设计标高以任意高程系为基准点，规划道路纵坡控制

在 0.3%--5%，道路横坡控制在 1.5%～2%。

第二十八条 停车场的出入口不宜设在主干路上，宜设在远离交叉口的次干

路或支路上，不得设在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等地段。

第二十九条 无障碍设计

规划区内的公共活动空间、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出入口等区域，有高差的地方

均应设计方便步行或轮椅通行的坡道。按国际惯例在主要的人行道上铺设连续的

用于盲人行走的专用线设施。结合步行空间设计带座椅的休息场所，给老年人、

残疾人以及 步行困难者提供方便。公共场所中的电话亭和公厕设计应考虑为残

疾人和儿童设置专用的设备。

第六章 配套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三十条 本地块暂无配套设施，严禁更改其用地性质及规划开发强度。

第七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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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城市设计要求

第三十九条 建筑风格和色彩

1、 建筑风格

以简约建筑风格为主，根据不同用地功能，考虑相邻建筑的关系，强调整体

性、集聚性使建筑与街道空间环境相融合，创造富有审美价值和感染力的建筑表

现形式。

2、建筑色彩

建筑应注重整体区域的协调统一，建筑色彩主调以高明度、低饱和度暖色系

为主；高层建筑体量大，造型突出色彩选择应在与环境协调的基础上增加色彩变

化，建筑色彩主调以中高明度低饱和度的暖色系为主。规划地块的景观设计、建

筑群体组合、建筑形态与风貌等应符合伊春市色彩规划的相关要求。

3、沿街建筑界面

从人的运动感受角度，考虑人行、车行视觉心理特征。车行主导景观界面，

高层建筑在体量、间距等方面应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应强调建筑界面的韵律、

节奏及轮廓线的变化；人行主导景观界面，街道空间的下部界面应保持连续性。

步行界面要求具有人的尺度，并且通过饰面材料的质地纹理及建筑细部等处理手

段来获得，要尊重原有或邻近建筑，创造生动感人的街道界面。

(1)、建筑界面的连续状态分析

建筑界面的连续性是指在步行者习惯的视野范围内，一般是指沿街建筑物在

10 米高度以下部分的连续性程度，同时还考虑到沿街建筑的贴线率（底层建筑

物的退让）、建筑风格、建筑体量和色彩等。建筑界面的连续性可分为三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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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强质连续界面、弱质连续界面和非连续界面。

①强质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上沿街建筑 10 米以下高度范围内连续感强，

街道封闭与围合感强，建筑贴线率为 80%以上的路段。

②弱质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上沿街建筑 10 米以下部分有一定连续感，建

筑物与建筑物之间有一些空地，建筑退让红线距离较大，贴线率在 50-80%之间

的路段。

③非续界面是指道路路段以开放空间为主，建筑物之间缺乏呼应的路段。

(2)、界面形式的处理对策

①在生活性干道上，人们的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并且街道两侧的商业活动

和其他活动密集，道路尺度相对较小，因此应通过建筑立面形式，强化连续性界

面。

②对于交通性干道——人们观赏景观是在车上以车行速度进行的，道路空间

尺度较大，为避免单调无变化的街廊空间，应以弱质连续界面为佳，从而塑造出

有韵律感、有变化、有节奏的连续性道路空间。

③主要的城市景观干道——兼具生活和交通功能，因此，其两侧的建筑物布

置应充分体现这两方面的综合，应强化它的现代风格及界面形式的连续统一，既

有作为“街墙”的强烈违和感，又有作为背景的优美连贯、错落有致的城市天际

线轮廓。要求沿街高层建筑的布局按照车行观赏建筑物顶部形式的实际考虑，既

不要过度拥塞，也不要过于稀松，而对于这些高层建筑的裙房或建筑的地面几层，

要充分考虑行人尺度，加强建筑物的细部处理，适当补充视觉焦点与小型公共开

放空间，以增强街道的韵律感与节奏感，满足使用者不同的视觉需求。

4、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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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节点的建设应适宜居民文娱活动、休憩观光及健身活动，应具有可识别

性、可达性好、安全、美观及独特的地域感。提高对公众的吸引力，塑造高品位

城市形象。

5、其它

在主要的人行道按国际惯例铺设连续的盲人行走的专用线设施。结合公共开

放空间设计带座椅的休息场所，以给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步行困难者提供方便。

公共场所中的电话厅和公厕设计须考虑为残疾人和儿童设置专用的设备。

第九章 建筑管理规定

第四十条 建筑间距技术规定

建筑间距的控制必须满足日照、通风、卫生、防火、防灾及建筑保护的有关

规定和要求，同时还应遵守下列规定：

建筑之间距离除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应规范的规定外，不同性

质建筑之间还必须以规定要求的最大间距为准。

第四十一条 建筑退让管理技术规定

（1）建筑退让用地界线的最小距离为 5米。在临近用地界线布置建筑物时，

与外界建筑物的建筑间距应按二者之间最大间距要求确定建筑间距，建筑间距要

求小的一方以用地界线为基准，后退其建筑间距的一半距离，其剩余距离由建筑

间距要求大的一方退让。其它方面有建筑退让规定的应按其规定执行。

（2）用地界线外为文、教、卫建筑时，其退让用地界线距离在第（1）款的

基础上应加退 2-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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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建筑物的离界距离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外地面至地下建

筑物底板的底部的距离）的 0.7 倍，且最小值为 5 米。若地下建筑物的附属物露

出地面的应按建筑退让管理技术规定第（1）条款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绿色建筑及超低能耗建筑有关规定

1.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城镇新建建筑 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大

力推广星级绿色建筑，新建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达到绿色

建筑一星级标准以上。鼓励新建工业建筑、政府投资的农村公共建筑执行绿色建

筑标准。

2.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黑

建规范〔2021〕6号）等文件要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

社会投资项目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拓展村镇房屋、康养旅游、度假村等装

配式建筑的应用领域。

3.积极推广绿色建材应用,政府投资建筑和公共建筑应按要求使用符合需求

标准的绿色建材。

4.严格落实我省绿色龙江建设实施意见和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方案要求，新建

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按超低能耗标准建设（新建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全部执行超低

能耗建筑标准）,推动文教、卫生等系统开展超低能耗建筑改造，促进相关技术

和产品的广泛应用，支撑产业发展。

第十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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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四条 变更原则：规划实施中，因故必须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时，须

按法定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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